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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尘封 70 年的密函

2007 年 ,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

《联共(布)、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

动(193l—1937)》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

尘封 70 年的密函,引出了一段鲜为人

知的陈年往事。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

王明的信函,全文如下:

致王明同志

亲爱的同志:

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, 这些

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

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

动。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,希望您

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, 给我提供

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。

一段时间以前, 作为对毛泽东同

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 ,

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。

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, 他起了

联络人作用,通过他,我收到了来信和

转寄了钱款。

几周前, 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

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,想与我见面。他

对我说, 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

件,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,并

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。

但是他说, 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

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, 而其英译

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。史沫特

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

消息的真实性,并补充说,周恩来同蒋

介石、宋子文进行了谈判,等等。宋子

文说,我们说好了,所有这些事情要绝

对保密。

蒋介石对“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

缺乏诚信”非常恼火,决定不再受这些

诺言的约束,也不履行任何条件。他对

宋子文说, 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,“他

们没有起码的诚实”等等。这使宋子文

极为不安 ,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[西安

协议]保证人的地位。

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,我说,这种

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,还说,无论

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, 而是

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

新闻记者。当时宋子文问我:“要是我告诉您,

周恩来曾告诉我 , 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 5

万美元 ,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?并

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(我和宋美龄)说,我们可

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。”

至于史沫特莱小姐,我想说,她不顾不止

一次的指示,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,向他们

提供资助, 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

议花费的款项。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

产国际的代表。她把《工人通讯》的出版者、工

会书记、“中共上海中央局”特科的工作人员

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

住所, 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

到破坏。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,但她的工作

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。

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, 但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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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明白 , 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 , 给我们造

成了麻烦和困难。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

忠实您的 宋庆龄( 亲笔签字)

1937年 1月 26日于上海

通过这封信, 我们可以找到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、

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的真实关系的一

些线索。

周、宋谈判时,可能说起“资金”一事

信中提及了毛泽东来信要求宋庆龄“帮助提供资

金”一事。但是,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,我们还暂时无法

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1936 年 9 月 18 日 ,毛泽

东写给宋庆龄信,是通过潘汉年面交宋庆龄本人的。信

中高度赞扬了宋庆龄“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”;还请求宋

“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”,促成抗日

的统一阵线;并请宋庆龄介绍“国民党中枢人员”与潘汉

年面谈。此信从头到尾没有提及“帮助提供资金”的问

题,是否另有附信,抑或是毛泽东让潘汉年口头转达,暂

时无从查考。但宋庆龄通过潘汉年转寄了共产国际给中

共中央的 5万美元是确有其事的。这一点我们从信中宋

子文转述的周恩来的话中,也可得到证实。

关于宋子文转述周恩来讲的一些关于宋庆龄的话,

目前在公开出版物中均未提及。如果确有其事,应该是

在 12 月 24 日。根据《周恩来年谱 1898—1949 ( 修订

本)》记载,这天周恩来与宋子文、宋美龄进行了谈判,达

成了诸多协议。在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时,宋表示

中共要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,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

密接洽;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,先开国民党的会议,

改组国民党,开放政权。还说,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

政治犯的办法;并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、苏区 50

万元的经费。关于宋庆龄转寄 5 万美元,可做红军与宋

子文、宋美龄的联系人的话有可能是在上述语境下说出

来的。当然还有待于其他资料的印证。

史沫特莱通过电台公布蒋允诺条件

对于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,主要是

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。

1936年 12月 27日,西安《解放日报》报道: 25 日下

午 4 时 , 蒋介石临行前 , 在西安机场向杨虎城表示了具

体意见:一、明令中央入(潼)关之部队,于 25 日起调出潼

关 , 如再有内战发生 , 当由“余”(蒋自称)个人负责 ;二、

停止内战 ,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;三、改组政府 , 集中各方

人才 ,容纳抗日主张 ;四、改变外交政策 , 实行联合一切

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 ;五、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

袖,并立即下令办理;六、西北各省军政,统由张、杨两将

军负其全责。12月 26日,蒋介石又在洛阳发表《对张杨

的训词》,内容含糊,曲曲折折。

28 日,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表了《关于蒋介石声明

的声明》, 表示: 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

义,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。这些条件是:一、改组国

民党与国民政府 , 驱逐亲日派 , 容纳抗日分子 ;二、释放

上海爱国领袖,释放一切政治犯,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;

三、停止“剿共”政策 , 联合红军抗日 ;四、召集各党各派

各界各军的救国

会议 , 决定抗日

救亡方针;五、与

同情中国抗日的

国家建立合作关

系;六、其他具体

的救国办法。毛

泽东最后还说 :

“这些条件的实

行 , 首先需要确

守信义 , 并且需

要一些勇气。我

们将于蒋氏今后

的行动表现中考

察之。”

不过 , 28 日

的《红色中华》发

表社论《要求蒋

介石履行其允诺!》时,已经不再提及蒋介石具体的允诺

条件。

中共方面对此事有自己的理解。中共认为,这是周

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。党史学

界认为此内容的首次公开发表是 1980 年《周恩来选集》

上卷的出版,其中刊载了蒋介石当时对周恩来的三点承

诺:“子、停止剿共,联红抗日,统一中国,受他指挥。丑、

由宋、宋、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(所谈如前)。寅、他

回南京后,我可直接去谈判。”因此中共是守信用的,谈

不上什么“背信弃义”。

事情发生后的稍后不久, 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在西

王明( 1904- 1974) ,原名陈绍禹 ,安徽

金寨人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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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广播电台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发表了讲话,披露了蒋介

石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。随后,《纽约时报》分别于

1937 年 1 月 8 日、10 日、17 日以《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

女人》、《中国谴责美国女人》、《中国叛乱中的妥协》为

题,对此事做了报道。1937年 1月 16日上海的《密勒氏

评论报》也发表了《一位美国女人,活跃在西安的共产党

人》的报道。

共产国际获悉这些情况后, 十分震怒, 1 月 19 日,

致电中共中央称 :中共“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

的方针: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

内战 , 联合中国人民的—切力量 , 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

独立,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”。电报认为,“艾格妮丝·史

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。最后,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

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,

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”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

1937 年 1 月 21 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 ,也认为她的所作

所为是“错误的”, 并解释说 ,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 , 该记

者现来苏区,当劝其谨慎发言”。

由此可见, 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

表讲话之前,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。

史沫特莱的工作方法给党带来损失

关于史沫特莱的身份问题,宋庆龄对宋子文当然只

能说,史沫特莱“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,而是一个同情

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”。1933年

5 月之前, 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党员了 ,她

当然知道史沫特莱的真正身份。

早在 1932年 5月, 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人员佐

尔格就在上海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

皮亚特尼茨基 ,“建议利用史沫特莱( 女人) 来做国际范

围的报刊工作⋯⋯史沫特莱现在没有工作⋯⋯恳请您

帮助她弄些钱 ,这也是为了您的利益”。 1934 年 4 月 3

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 ,

“为出版《中国论坛》,派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

工作”。同年 9 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 , 1935 年初与共产

国际在上海的代表见了几次面。

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, 1935 年 5 月 4 日 ,共产国际

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,中共驻共产国际执

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

王明,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、共产国际执行

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

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说,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

警察手里,“此外,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,

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( 他们与中

国共产党有联系) ,由于警察很了解她,并且在对她进行

密切的监视 , 所以根据她的行踪 , 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

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”。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

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;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

丝·史沫特莱。第二天,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

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,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。5

月 9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

海工作的报告时说 : 1935 年 2 月 ,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

候,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

计划,导致了黄文杰( 化名科尔萨科夫) 等三四十位同志

在 2月 20日至 22日接连被捕。

王明后来发出将史沫特莱“孤立起来”的指示,并要

宋庆龄转达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此。宋庆龄在信中反

映,史沫特莱把中共中央新闻通讯《中国工人通讯》的出

版者董维江、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饶漱石和中共中央特

科的工作人员及其他许多人“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

一个住所, 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

坏”。宋庆龄认为,“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,但她的工作

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”。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

常中肯的。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,她向上级党组

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。

宋庆龄与王明是一般的工作关系

王明收到了宋庆龄的密信后,很快有所反应。1937

年 3月 13日,他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,间接引

用了宋庆龄的来信 :我们得到消息说 , 周恩来在西安与

宋子文谈话时似乎向后者通报了宋庆龄给红军寄 5 万

美元之事。此外,他似乎还对宋子文和宋美龄说,他们可

以直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。请核实,周

恩来和宋子文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谈话? 蒋介石和宋子

文对我们的同志不顾保密协议,把蒋介石在西安承认的

条件泄露出去非常不满,特别是对史沫特莱把这些消息

播送给英语听众感到不满。我们再次坚决主张你们方面

必须公开声明,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

系,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

织取得联系。

从现有的资料看,中共中央书记处没有对周恩来在

西安与宋子文谈话时涉及宋庆龄的部分作出正面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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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 , 1937 年 4 月 10 日 , 在上海刊行的《中

国周刊》第 80 卷第 6 期发表了中共中央 4

月 6 日的声明,声明说史沫特莱小姐与中国

共产党没有组织联系。

在共产国际的组织系统中,宋庆龄与王

明当时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。王明对宋庆龄

并不生疏。1933年 5月之前,宋庆龄经共产

国际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同意,加入共产国

际。同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

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、共

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王明和中共驻共

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、共产国际执委会委

员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,提出了以

中华人民救国御侮会( 后改为中国民族武装

自卫委员会) 名义起草的《中国人民对日作

战的基本纲领》,建议“由宋庆龄及其他有可能参加的一

切所谓名流学者、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

自由职业者等等⋯⋯共同签名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

发起人和赞成人”。同时要“把这一纲领印成小册子(最

好的,让宋庆龄等具有公开身份的人去印),公开地广大

(泛)地散发,并在各工厂、学校等地方,公开地用谈话、会

议、研究等方法讨论”。 11 月 3 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

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时发言 , 提出今后

“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在上海的反战委员会, 除了吸引地

下的和诸如宋庆龄等半地下的人士参加外,还要吸引广

大公开的人士、新闻记者、教授、教师、学生等参加”。

宋庆龄当时对中共党内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思想

路线斗争知之甚少,她与王明的关系仅仅是一般的工作

关系,既不是特别亲近,也不是冷淡疏远。她在信中称收

信人王明为“亲爱的同志”, 并使用尊称“您”, 是出于礼

节,是完全可以了解的。

( 作者邵雍为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、博导 , 刘雪芹

为上海市卢湾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助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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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庆龄与史沫特莱关系特殊。图为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

成员合影。右起:黎沛华、史沫特莱、宋庆龄、鲁迅、林语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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